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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
類  科：勞工行政 

科  目：勞資關係 

陸川老師 

甲、申論題部分：  

一、臺灣鐵路企業工會與臺灣鐵路產業工會發動順法鬥爭（Work-To-Rule）協調個別勞工進行集

體國定假日不加班，以企圖達到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於國定假日停工，依集體行動權之法

理，其是否對雇主構成違法罷工之爭議行為？（25 分）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簡易：★ 
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考集體休假是正課與總複習均有提及的議題，雖然題幹中有順髮鬥爭或是集

體行動權等看似冷僻的名詞，但其實最終還是考集體休假是否是違法罷工。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勞資爭議處理法 

【擬答】 

就集體休假之意義與合法性等，分述如下： 

集體休假之定義 

所謂集體休假，是指是個別勞工依據其契約上或法定之休假權利，相互約定集體行使，以

對資方形成壓力的一種爭議手段。依據法院與裁決委員會見解，雖然集體休假與罷工同樣

是透過停止勞務給付的方式妨礙雇主營運，但在法律上罷工是以違背勞動契約之中勞務給

付義務為手段，相對地，集體休假則是行使勞工固有的權利，故非爭議行為。 

集體休假是否合法 

針對工會不透過罷工程序而採取集體休假，學說上曾有爭論，採否定見解者認為集體休假

事實上就是進行罷工，且不需經過罷工的相關程序等，屬於脫法行為；惟如同上述，目前

法院與裁決委員會見解認為集體休假則是行使勞工固有的權利，不會因為集體行使合法權

利而使集體休假成為違法行為。 

我國採取的集體休假多半是在國定假日拒絕配合加班，從個別勞工而言，自然有拒絕配合

加班之權限，而由工會發起的集體休假則屬於工會行動的一種，受不當勞動行為；惟裁決

委員會亦指出，若勞資雙方已有透過班表確認再國定假日出勤的慣例，勞工應該適時通知

雇主拒絕配合加班，否則可能構成權利濫用，此時勞工仍有出勤義務而未出勤，雇主予以

懲戒處分並不違法。 

對此，本文認為工會發起的集體休假屬於集體行動之範疇，應受工會法不當勞動行為保障，

惟集體休假確實有妨礙雇主營運之作用，在現今勞資爭議處理法已經明文規範爭議行為定

義的狀況下，未必須否認其為爭議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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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國合於 2000 年「聯合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、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

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」而制定有「人口販運防治法」以防制人口販運，該法之勞動上

人口販運之規範為何？而其子法「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」中，可對人口販

運受害外籍勞工之特別保障的具體規範為何？（25 分）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極難：★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本題其實已經超越了考綱範圍，甚至連法條名稱都寫錯(正確應為人口販運防

「制」法)，而「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」的母法是入出國及移民

法，但上考場的大家都一樣，不需驚慌，只須回到外籍勞工和強迫勞動等概念回

答仍舊能拿到一定分數。 

【擬答】 

人口販運涉及強迫勞動，為國際勞工組織嚴格保障的四大基本勞動基本權，我國近期因外籍

漁工等問題致使強迫勞工議題更受重視。以下就人口販運相關問題，說明如下： 

人口販運防制法中關於人口販運之定義 

按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第 1 款之規定，勞動上的人口販運包括： 

意圖使人從事性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，而以不法方式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，

從事招募、買賣、質押、運送、交付、收受、藏匿、隱避、媒介、容留國內外人口，或

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。 

意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，而招募、買賣、質押、運送、

交付、收受、藏匿、隱避、媒介、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，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勞動

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。 

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對外籍勞工之特別保障： 

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授權制定上開辦法，各機關對於人口販運被害人應予協助，除庇護、

法律協助等基本保障之外，其中入出國管理機關得於偵辦期間直接給予臨時性聘僱許可，

不受就服法限制。 

 
三、在美國工會惟一協商代表制之下，若雇主繞過（BY-PASS）工會，直接與非工會會員勞工協

商直接約定（direct dealing）勞動條件，依其國家勞動關係法，雇主之行為是否符於誠信協商？

為鼓勵與提升團體協商，我國團體協約法第 6 條亦有誠信協商之規範，其於雇主繞過（BY-

PASS）工會，直接與非工會會員勞工協商直接約定（direct dealing）勞動條件，雇主之行為

是否違反我國誠信協商規範？（25 分） 

【解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普通：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題幹許多混淆的名詞，但其實本題就是要問雇主能不能繞過工會和勞工協商，但

關鍵字是非工會會員這部分應該是可以推論而出的 

《使用法條》or《使用學說》團體協約法第 6 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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